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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童軍總會 

集會/活動指引 - 領袖 / 領隊須知 

 

因應政府就現時「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作出的調整和放寬及回應會員對女童軍活動的

殷切需求，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覆，各會員在參與面對面或網上集會/活動/會議/訓練時，應需要

同心合力嚴守防疫措施。為了確保各會員可以在一個安全及衛生的環境下進行活動，香港女童軍總

會對集會/活動有以下指引： 

 

1. 領袖/領隊提醒家長注意家居清潔和個人衞生，並請家長/監護人督促其子女自備紙巾和口罩參與

活動或集會，離家參與集會前為子女量度體溫。如家長/監護人會帶其子女集會，家長/監護人亦

須在離家前為自己量度體溫。 

 

2. 領袖/領隊亦須特別向家長/監護人說明「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症狀，促請他們留意其

子女的健康情況，如家長/監護人或其子女出現發燒或其他症狀(例如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等)，

必須即時求診，並不應集會。如證實家長/監護人及其子女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必須立刻通知

所屬總監，由總監向上級總監呈報，及通知香港總監及職員。 

 

3. 如同隊領袖/領隊或隊員被界定為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行

檢疫， 切勿參與任何女童軍活動，並立刻通知所屬總監。 

 

4. 為了加強預防措施，提高領袖/領隊對女童軍會員健康情況的警覺性，在恢復集會前必須清楚了

解隊伍所有人士在集會前 14 天內有沒有到過香港以外地方，有否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或有否

和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患病者有「密切接觸」。如隊伍內有領袖/領隊或隊員於恢復集會前 14 天

內曾到香港以外國家/地區，領袖/領隊更須提高警覺。因此，領袖/領隊需先請家長提供上述資料，

有關外遊及健康申報表(表格一)。 

 

5. 隊伍備有適當數量的後備口罩及手部衞生設施（ 例如梘液及酒精搓手液）， 以供個別隊員有需

要時使用。 

 

集會/活動的個人衞生及安排 

 

1. 個人衞生 

1.1 領袖/領隊提醒女童軍會員注意個人衞生，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

置到有蓋垃圾桶，然後徹底以清水和梘液清潔雙手。如隊領袖/領隊及隊員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

染症狀， 須戴上口罩，停止參加活動，避免前往人多擠迫的地方，並盡早求診。 

1.2 為方便參加者/女童軍會員有充足時間洗手，特別是年紀幼小的快樂小蜜蜂及小女童軍，可考慮

與場地提供者商議調動原定集會時間或延長小息時間，以作適當的安排。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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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確清潔雙手 

2.1 提醒在觸摸眼睛、鼻或口前、進食前、如廁後及觸摸公共設施後，例如電梯扶手、升降機按掣板、

門柄，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須清潔雙手。當雙手有明顯污垢時，

須用梘液及清水潔手；如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用含 70-80 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2.2 活動前後，領袖/領隊及女童軍會員必須妥善清潔雙手。 

 

3. 正確使用口罩 

3.1 基本上，在集會活動場地範圍內、交通工具上及人多擠迫的環境中，都應戴上口罩，以減少病毒

傳播的風險。如有隊員因身體狀況或其他原因未能佩戴口罩，可採用其他預防措施，例如為隊員

佩戴面罩或防飛沫帽等，以保障隊員的個人衞生。 

 

4. 量度體溫 

4.1 香港女童軍總會要求家長確保女童軍會員於集會或參與活動前已量度體溫，並帶備已有家長簽署

的量度體溫記錄表(表格二)交予領袖/領隊。進入集會或活動場地前，領袖/領隊亦應為他們量度體

溫，以識別發燒的參加者或女童軍會員。 

 

4.2 為避免大量女童軍會員在集會場地出入口聚集，在可行情況下考慮與贊助機構安排女童軍會員

分批報到或更改集會時間。 

 

5. 集會內及活動時的社交距離 

5.1 在活動室內，負責總監/領袖/領隊盡量應安排平排而坐面向同一方向(避免面對面活動)，以保持女

童軍會員之間的距離。 

 

6. 飲食安排 

6.1 如舉辦多於5小時集會或活動或舉行全日集會或活動，若需要安排膳食，負責總監/領袖/領隊必須

確保安排符合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及第 599F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並採取以下防疫措施，包括： 

a. 將用餐時間分階段進行，減少聚集人數 

b. 不得超過 4 人同坐一桌並於設隔板作出有效分隔 

c. 桌子之間保持至少一點五米距離  

d. 單向座位安排 

e. 進食前後需清潔雙手 

f. 切勿共享食物或飲品或共用餐具 

g. 飲食期間禁止交談 

h. 用膳時段及用膳場地以外地方嚴禁飲食 

 

7. 識別及呈報懷疑個案 

7.1 如於集會時隊員出現發燒或嚴重身體不適，領袖/領隊又未能聯絡上其家人／監護人，必須將其

隊員送到附近醫院的急症室診治。負責暫時照顧病者的人員，必須做好預防措施包括戴上口罩及

手套。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G!zh-Hant-HK?xpid=ID_1585379357421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F!zh-Hant-H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99F!zh-Ha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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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領袖/領隊應提醒女童軍會員留意自己及身邊隊員的身體狀況，如有不適須立即通知領袖/領隊。 

 

7.3 與缺席的隊員家長／監護人聯絡，確定他們缺席的原因。妥善保存隊員病假記錄，以助及早察覺

患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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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香港女童軍總會 

女童軍集會 

外遊及健康申報表(2019冠狀病毒病) 

(快樂小蜜蜂 /女童軍各組別會員適用) 

 

會員姓名:   隊號:  

 

請填妥下列表格交回領袖 (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 ─ 14天內的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外遊紀錄 

 本人子女在恢復集會前14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 本人子女在恢復集會前14天內由境外回港 

   離港時期: 由____月____日(離港日期)至____月____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 (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________________ 

 

乙部 ─ 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是否曾經確診 

 本人子女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 本人子女曾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 由____月____日 至 ____月____日 

 

丙部 ─ 照顧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或與其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現 已經痊癒 / 仍留院醫

治 / 出院進行藥物治療 (請刪除不適用者) 。 

 該患者與本人子女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衛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

「密切接觸者」。 

 

丁部 ─ 照顧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情況 

 照顧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在過去14天內沒有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 

 照顧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在過去14天內有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戍部 ─ 快樂小蜜蜂 / 女童軍的健康狀況 

 本人子女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本人將督促子女遵守總會所定的所有衛生措施，以保障集會領袖/隊及隊員的安全及健康。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正楷): 

 

 

日期: 

 

 

註:「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如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或「密切接觸者」的同住成員，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行檢疫/檢測，切勿出席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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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香港女童軍總會 

女童軍集會 

外遊及健康申報表 (2019冠狀病毒病) 

(樂齡女童軍 / 領袖 / 領隊 / 或隊務助理適用) 

 

成人會員姓名:   隊號:  

 

請填妥下列表格交回領袖 (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 ─ 14天內的外遊紀錄 

 本人在恢復集會前14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 本人在恢復集會前14天內由境外回港 

   離港時期: 由____月____日(離港日期)至____月____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 (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________________ 

 

乙部 ─ 是否曾經確診 

 本人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 本人曾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 由____月____日 至 ____月____日 

 

丙部 ─ 照顧本人、或與本人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現 已經痊癒 / 仍留院醫治 / 出

院進行藥物治療 (請刪除不適用者) 。 

   該患者與本人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衛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

接觸者」。 

 

丁部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情況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在過去14天內沒有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 

 照顧本人、或與其同住的人士所居住大廈及工作地點在過去14天內有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戍部 ─ 本人的健康狀況 

 本人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本人遵守總會所定的所有衛生措施，以保障集會領袖/隊及隊員的安全及健康。 

 

申報人簽署:  

 

日期: 

 

 
 

 

註:「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如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或「密切接觸者」的同住成員，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行檢疫/檢測，切勿出席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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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香港女童軍總會 

量度體溫記錄表 

 

1. 每次集會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女童軍會員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

防護中心的《體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2. 女童軍會員如有發燒，切勿集會，應立刻求醫並向領袖/領隊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3. 每次記錄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由女童軍會員交回領袖/領隊查閱。 

4. 放假期間，家長／監護人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  

 

 

會員姓名：        隊號：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上午/下午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